                     謙卑帶出愛         太十一29腓二3~11
    對基督徒而言「謙卑」是作為"主"的門徒最顯著的特徵。奧古斯丁說過，作為一個基督徒最重要的：第一是謙卑，第二是謙卑，第三還是謙卑。「謙卑」顯於耶穌的教訓中，耶穌教導我們：「我心裡柔和謙卑…學我的樣式」（太十一29），謙卑是成全救贖（神的愛）的秘訣，「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：他本有神的形像，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；反倒虛己，取了奴僕的形像，成為人的樣式；既有人的樣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順服，以至於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，神將他升為至高，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，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，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，使榮耀歸與父神。」（腓二5~11）耶穌展現出最極致的謙卑，耶穌是我們學習謙卑的絕佳榜樣，順服以先，必有謙卑。謙卑是面對神的降服，肯將自己生命的主權交給神，如此才能夠彰顯出神的愛（Agape無私犧牲的愛）。
    當我們藉由服事人來服事神的時候，便是在學習耶穌的謙卑。耶穌謙卑的榜樣讓我們看到，願意放下自己，關心他人的需要，是何等美善。在這個凡事以「自我為中心」的世界裡，我們確實不容易謙卑。然而當我們全心倚靠救主的慈愛，祂將賜給我們效法祂所需的一切恩典。腓立比書2章告訴我們，我們的行為如何根植於我們的信仰，保羅說，我們蒙召要謙卑地去愛、去服事，乃是基於耶穌的榜樣。我們應該「意念相同，愛心相同，有一樣的心思，有一樣的意念」，他還補充說：「凡事不可結黨，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；只要存心謙卑，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。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，也要顧別人的事」（2-4節）。我們不會自然而然就擁有這樣的生命，只有願意揹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主，用十字架對付「老我」，能明白自己毫無良善（羅七18），能看別人比自己強，才能活出基督完美的謙卑之愛。然而，謙卑的相對是驕傲（自義），驕傲（自義）是教會的陷阱，經上說：神阻擋驕傲的人，賜恩給謙卑的人。（雅四6）敗壞之先，人心驕傲；尊榮以前，必有謙卑。（箴十八12）
    聖經的愛，是愛的服事，是犧牲的愛。是要我們謙卑地表露人生，滿足人的需要，這與世俗的愛有很大的差別。一般世俗人的愛，是「取」而不是「施」，然而聖經的愛或基督的愛，是「施」，不是「取」。愛，是謙卑者的生命的流露，惟有謙卑的人才能表現愛。耶穌說：「你們中間誰願為大，就必作你們的用人；誰願為首就必作你們的僕人，正如人子來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事，乃是要服事人，並且要捨命，作多人的贖價。」(太廿26-28）。當耶穌洗完了門徒的腳之後，他說：「我是你們的主、你們的夫子，尚且洗你們的腳，你們也當彼此洗腳。」(約十三14）發命令的那一位，自己作榜樣，而且論到順從或效法他的每一個思想，皆以謙卑成為真門徒的首要條件。
    謙卑應該顯於每日生活中，若不能愛他所看見的弟兄(人），就不能愛沒有看見的神。(約壹四20）比如夫妻相處常遇的問題，是自己不能先謙卑下來，只會互相要求對方，夫要求妻要像教會順服基督般順服他，妻要求夫像基督愛教會般捨己愛她，(參弗五24~25）若非自己先謙卑下來順服遵行神的話，則夫妻就永遠無法做到彼此相愛。基督徒信仰生活是否亦是如此，試問我們自己：神是否已成為我們的工具，達成我們想要的成就、金錢、財富、地位等呢？或是可以謙卑地意識到自己毫無所有，真正看見神是一切，遂讓路以便讓神成為一切。一旦我們明白神是創造主真正尊貴之事，自己同意作一個空器皿，讓神的生命和榮耀作工，並彰顯在祂的意志、思想、感情中，我們就會發現謙卑不過是承認我們作為受造者的真正地位--降服於神。
    曾經聽人這樣說：「與一個『非常有能力』，但『沒有謙卑』的人一起工作時，他會讓你覺得『他』是個非常了不起的人，『他』成就非凡，『他』非常重要！然而，當你和另一位『非常有能力』，且『非常謙卑』的人工作時，他會讓你覺得『你』是個非常有價值的人，『你』是個非常重要的人，『你』將來一定能成就美好事物！」保羅說：「服事主，凡事謙卑，眼中流淚，又因猶太人的謀害，經歷試煉。」（徒二十19）教會中我們一起同工服事主需要謙卑，正如保羅勉勵以弗所教會：「既然蒙召，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。凡事謙虛、溫柔、忍耐，用愛心互相寬容，用和平彼此聯絡，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。」（弗四1~4）所以，今日的教會必須重視「謙卑」這呼召，明白「謙卑」的真實意義與重要性，謙卑帶出愛、帶來合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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